晋安岳峰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7.5”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5日下午15时17分左右，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东郊粮库404仓储备粮库门口装车作业区内发生一起一般高坠事故。一名工人在进行粮包装车作业过程中，不慎从车上坠落至地面，经120救护人员现场抢救无效宣告其死亡。事故死亡1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8万。死者：谭XX，男，身份证号：512324XXX40276，家庭住址：重庆市XX号，系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工人。
2025年7月10日，由晋安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晋安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岳峰镇人民政府组成的晋安岳峰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7·5”一般高坠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监察委、晋安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同时委托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辛武作事故技术鉴定，2025年8月28日，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辛武出具《福州市晋安区东郊粮库“7.5”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技术鉴定报告》（2025.8.8-2025.8.28为技术鉴定时间）。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结合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辛武出具的《福州市晋安区东郊粮库“7.5”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技术鉴定报告》，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对有关目击证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查阅相关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涉及企业合同关系
[bookmark: _GoBack]福州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将东郊粮库粮食出售通过交易会公开方式进行竞价招标。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标竞得东郊粮库404仓储备粮收购权。福州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东郊粮库）与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约定，粮食出库由中标单位自行提货。同时，双方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明确由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XX为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现场作业活动组织和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合同签订后，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第三方搬运服务企业）进入东郊粮库开展粮食出仓作业活动，具体负责实施出仓现场作业活动组织及现场安全管理，包括雇佣作业人员、开展搬运及装车平整工作、为员工配备个人劳动保护用品并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
（二）涉及企业概况
1、业主单位：福州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曾用名：福州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福州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30日，法定代表人：曾鲁帮，1998年11月30日取得由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154439673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332号，注册资本：4907.1万元，经营范围：粮食收购；批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储备粮代储；调拨、转运、经营：饲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所属东郊粮库位于福州市晋安区三八路156号。
2、中标单位：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5日，法定代表人：吴典文，2013年5月15日取得由福州市连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2068759777R，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注册地：连江县东湖镇国优北路98号，注册资本：3260万元整，经营范围：谷物磨制；初级农产品初加工、销售；饲料销售；谷物、花卉、水果、林木种植与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作业方：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2日，法定代表人：陈朝清，2017年6月12日取得由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MA2YAQ9K8J，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公司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潘墩路95号一层14店面，注册资本：100万元整，经营范围：人才中介服务；工程招标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其他办公设备维修；其他未列明的机械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专业保洁服务；其他日用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5日8时30分左右，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雇佣人员谭XX等8人开始进行粮食出库、装车工作。11时30分，工人下班，并自行安排用餐。据同行工友叙述，谭XX在中午用餐时喝了一些啤酒。13时许，工人开始上班，继续进行装车作业。15时17分，在粮食出仓装车作业过程中，谭XX在未履行岗位变更程序的情况下，擅自与工友陈XX调换工作岗位，进入车辆车厢内部进行粮包平整作业（每袋粮包重量为70kg）。随着车厢内堆码粮包高度增加，局部粮包堆放数量较多，区域空间逐渐变小，作业人员不方便在较小位置作业，谭XX便违规站立在高出车厢的粮包上开展作业，不慎从车厢顶部坠落至地面，头部着地受伤出血。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停止作业，现场负责人陈XX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东郊粮库保管员林X等三人到场立即开展应急抢救及现场防护，并按程序逐级上报事故情况。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全力开展救治，谭XX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被宣告死亡。
福州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福建九龙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安排专人负责，主动接待安抚稳定死者家属情绪，全力配合家属协商处理谭XX的善后事宜，及时展开赔偿谈判工作，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并及时给付了所有赔偿款项。目前，死者谭XX的善后事宜处理工作已全部结束，家属已返回老家，与事故单位不存在任何纠纷。
三、事故发生原因
通过查阅资料、相关录像和询问笔录，并结合专家做出的技术鉴定报告，现将事故原因归纳如下：
（一）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1、工人风险识别不到位，违反粮食装卸搬运操作规程
工人谭XX安全意识淡薄，不仅违规饮酒后上岗，在车辆车厢内部进行粮包平整作业中，随着车厢内堆码粮包高度增加，局部粮包堆放数量较多，导致车厢内区域有效空间逐渐变小，无法在原位置继续从事平整码放作业时，未充分识别现场安全风险，还违规站立在高出车厢的粮包上的不安全位置开展作业，不慎从车厢顶部坠落至地面，头部着地受伤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该行为属于国家标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01操作错误，忽视安全，忽视警告”之“7.01.16其他”。此为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人的不安全行为。
2、工人在可能高处坠落的部位作业未按规定正确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工人谭XX在车厢内从事粮包平整码放作业，当粮包高度逐渐增加，人员可能存在高处坠落的安全风险时，没有采取任何防坠落措施，未佩戴安全带进行个体防护，导致事故发生。上述行为属于国家标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11在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用具的作业或场合中，忽视其使用”之“7.12.6未佩戴安全带”。此为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人的不安全行为。
（二）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安全培训教育不完善，工人安全意识淡薄
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未根据工人作业过程中操作的安全风险，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安排上岗，导致死者谭XX的安全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极度缺乏，未能严格遵守粮食装卸搬运操作规程，不仅饮酒后上岗，还擅自与工友调换工作岗位，违规站立在不安全位置开展作业。
2.劳动组织不合理，作业现场管控不到位
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现场管控存在严重漏洞，工人未经单位管理人员许可擅自决定调换工作岗位，作业现场无专（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在现场检查指导和制止工人违章违规行为，作业现场存在安全风险识别不到位、安全管控不到位、检查指导不到位的情形。
四、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工人谭XX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在对工人安全培训教育、现场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工人谭XX在作业过程中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擅自更换工作岗位后未按粮食装卸搬运操作规程正确平整码放粮包、站立在不安全位置、未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不慎从车厢顶部坠落至地面，头部着地受伤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对该事故负有主体责任。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及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工人谭XX：工人谭XX安全意识淡薄，违反粮食装卸搬运操作规程，饮酒后作业，擅自更换工作岗位后，未按操作规程正确平整码放粮包，未能正确辨识作业现场存在的危险因素，违规站立在不安全位置作业，导致悲剧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工人谭XX已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XX，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三）事故发生单位：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公司安全生产制度要求，未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工人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人员死亡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应对该起事故负有主体责任。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对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六、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福州渝闽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统筹协调管理，科学合理安排现场作业，安排专职（或兼）安全管理人员在现场监督指导，统一协调指挥，及时发现并制止工人违章操作。加强教育培训，对现场工人还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教育，特别要教育工人不得饮酒后作业，不断增强工人安全风险意识和按章操作的能力。经常性对现场开展安全检查、专项安全检查及各类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对排查出的隐患制定整改计划，及时进行整改落实。举一反三，确保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二）岳峰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辖区内企业的安全检查，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营造稳步有序的安全生产大环境。
                            

晋安区“7.5”一般高坠事故调查组
                      2025年9月12日

